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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

優秀原住民五專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 
112 年 1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 

112 年 3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 

第一條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新生進入

本校日間部就讀五專學制，特訂定「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優秀原住民五專

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頒發對象：具原住民身分之五專新生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，採用面試及書面資料審查方

式，送交審查小組 (以下簡稱本小組) 審核。 

第三條 頒發方式：本辦法助學金新台幣 1 萬元，分 2 學期頒發。新生第一學期可獲得 5 仟元助

學金；第二學期，若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70 分(含)以上，或任何一科不及格，

或事假、病假、曠課合計節數超過 50節者，即喪失補助資格。 

第四條 申請時間：具申請資格之學生於開學日起 2 個月內，檢附具原住民身分認定之戶口名簿

或戶籍謄本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。第二學期符合補助申請資格者於開學日起 2

個月內，檢附學業成績、個人缺曠紀錄與申請表向所屬各系科提出申請。新生入學時需經

面試及書面資料審查，第二學期僅需書面資料審查。 

第五條 本小組由校長指派校內主管暨教師 3~5人，校外學者或專家 1~2人，共同組成。 

第六條  本小組職掌如下： 

        一、審查申請學生之報名資格。 

二、主持面試及書面資料之評分。 

三、審議其他有關本助學金審查事宜。 

第七條  本小組之各項工作會議均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可開會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，

方可決議。本小組委員為面試學生之利害關係人時，應自行申請迴避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甄選成績比例：面試佔 70%、書面資料審查佔 30%，總分 100分。甄選評分要點另

訂之。 

第九條  本助學金於學期結束前發放，因辦理休、退學、轉學或其他原因離校者，取消該生後續助

學金領取資格。 

第十條 領取本助學金之學生，不受校內其他獎(助)學金申請限制。 

第十一條  本助學金之來源為林堉琪先生紀念基金會捐款支應，專款專用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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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

優秀原住民五專新生入學助學金甄選評分要點 
112 年 3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 

一 依據本校「優秀原住民五專新生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」訂定「優秀原住民五專新生入學助學

金甄選評分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 新生入學甄選成績比例：面試佔 70%、書面資料審查佔 30%，總分 100分。 

三 面試評分方法及內容比例： 

(一)面試評分方法： 

1.採多位委員對一考生方式。 

2.面試內容包括：選擇本校原因、英文程度、喜愛科目、未來發展潛力及對未來生涯之

規劃等。 

3.每名考生面試時間約為 10分鐘。 

(二)面試成績分配比例：內容佔 60%，儀態及表達能力佔 40%。 

四 書面資料審查內容及評分比例： 

(一)書面資料內容：檢附下列相關資料，並依順序以 A4版面裝訂成冊。 

1.履歷自傳。 

2.讀書計畫。 

3.國中歷年成績單。 

4.其他優良表現證明等。 

(二)書面資料成績分配比例：學習能力佔 60%，其他優良表現證明佔 40%。 

五 由審查小組委員分項個別評分，再以個別評分成績平均評定之，分數計算至小數第三位四捨

五入，取至小數第二位。 

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